附件

[bookmark: _GoBack]关于优化实施全省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贷款贴息政策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降低经营主体融资成本，推动形成有效投资的决策部署，加快支持全省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现就优化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央地政策叠加。2025年5月1日后，全省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享受中央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中央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等政策中所对应的新发放贷款，纳入全省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贷款贴息范围。上述企业同一笔贷款项目在贴息年度内获得的各级财政贴息资金总额，不得超过贷款利息支付总额。政策期内，省财政年度贴息对应的贷款总规模2000亿元，先报先得，额度用完即止。
二、增加经办银行。除《广东省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贷款贴息实施细则》（粤金管〔2025〕15号）规定的经办银行外，增加江西银行、九江银行、长沙银行、厦门国际商业银行等4家在我省设置分支机构的异地城商行，以及金融监管评级3A及以上外资银行。
三、规范数据审核。各经办银行汇总初审通过的贷款企业名单及材料，按时报送贴息申请。第三方平台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系统筛查，采取自动化校验和人工复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核查。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会同省有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经办银行初审工作、第三方平台审核工作开展监督检查，核查审核流程执行情况、审核标准落实情况、材料归档情况等。

